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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物价局
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全区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融政办发〔2013〕18号）和《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自治县2013年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融政办发〔2013〕59号）的要求，现将融水县物价局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如下：
一、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。

1.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
为了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和组织工作，融水县物价局成立了以局长任组长，分管政府信息工作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各股室负责人任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法规综合股，法规综合股作为局政府信息公开暨政务公开工作的主办股室，负责推进、协调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
2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情况
　  2013年规范健全工作机制、制度，明确职责、程序、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，制定及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公共信息发布审查制度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、信息主动公开操作流程、依申请公开处理流程、信息公开管理模式等工作制度。严格遵守信息发布秩序，维护县物价局政府信息的严肃性、一致性。  
3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公开指南的编制、更新情况
2013年，融水县物价局根据机构改革、工作任务及实施情况，对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和《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做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，主要调整了组织领导机构，对全局及所属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补充修订，新增了年度国家和区、市价格主管部门出台的有关价费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，并进行公开。

4、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、运行情况
融水县物价局在局办公楼一楼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栏，信息举报信箱，公开举报电话。全年共接待公众来信来访20次（件），群众答复率100%。
二、围绕国家和自治区中心工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情况，特别是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
　　按照要求，将所有行政审批职能、程序等都上墙、上网公示，确保行政审批公开、透明、公正、快捷。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3年，融水县物价局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涉及教育、医疗、药品、涉农收费、重要民生价格变化等方面内容。
1、通过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、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媒体等途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2013年，融水县物价局通过广西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、融水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、柳州日报、融水县电视台、融水县党政机关信息读物《新苗山》等媒体、信息平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5条。
3.主动向县政务服务中心、档案馆、图书馆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提供政府信息情况
2013年主动向县政务服务中心、档案馆、图书馆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提供政府信息5条。
4.门户网站内容及时更新情况
在融水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物价局子网站运行过程中，融水县物价局管理人员根据网站体现出的不足、问题，及时与自治县网管中心的技术人员对接，得到大力的帮助与指导，使我局网站功能得到不断的完善与提高。比如图片不清晰、有关栏目的设置、链接与信息录入更新等等问题，都得到及时的解决。2013年，在物价局子网站共发布信息72条，做到了及时更新，方便群众查阅有关信息。
四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。

2013年，融水县物价局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条。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

　　截至2013年12月31日，融水县物价局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。 
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2013年，融水县物价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未产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
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1、存在问题: 2013年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；二是信息更新还不够及时。

2、改进措施：一是进一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结合物价工作实际，强化考核检查，保证政务公开工作有效开展；二是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扩大公开的内容，及时地让大众了解更多、更全、更丰富的政府信息；三是不断完善工作制度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长效机制，通过规范和完善，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工作；四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创新工作方法，清理信息公开内容，把物价信息网建成沟通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平台，注重民生，加大政务公开力度，为融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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